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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函
地址：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30號
承辦人：張伃婷
電話：(02)21910189分機2521
傳真：(02)23896274
電子信箱：17683@mail.moj.gov.tw

受文者：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法綜決字第114000756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A11000000F_11400075630A0C_ATTCH1.pdf、

A11000000F_11400075630A0C_ATTCH4.pdf、
A11000000F_11400075630A0C_ATTCH2.pdf、
A11000000F_11400075630A0C_ATTCH3.pdf)

主旨：有關「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計畫」

114年度第2次公告受理申請案，請公告周知，並鼓勵所轄

（屬）機關單位、團體踴躍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客家委員會114年4月1日客會語字第1146700257號函辦

理。

二、客家委員會為尊重多元文化，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

以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訂有旨揭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補助項目包含口譯服務、臨櫃服務、播音、多媒體資訊服

務及其他有助於提供公事客語服務之培訓講習等，請優先

鼓勵位於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如附件）之公私立機關

（構）及民間團體踴躍申請，並可結合現代科技，提升客

語無障礙公共服務質量，共同營造客語生活化使用環境。

三、旨揭計畫114年度第2次受理期間自114年5月1日起至114年5

檔　　號:
保存年限:

6

花蓮地方檢察署 1140408

1140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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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止，申請單位請於客家委員會「獎補助系統-線上申

辦」（網址https://gov.tw/icq）線上申請，並於受理期

限內檢具申請表、計畫書等各10份（含電子檔）函送客家

委員會辦理。

四、檢附前揭函文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本部直屬各機關(已副知所屬，無庸轉行)
副本：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機關(含附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機關(含附件)、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機關(含附件)、本部各單位(含附件)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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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函
地址：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
棟17樓
聯絡人：廖晨佐
聯絡電話：02-8995-6988#301
傳真：02-8995-6977
電子信箱：ha0364@mail.hakka.gov.tw

受文者：法務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客會語字第114670025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五 (A55000000A114670025700-1.pdf、A55000000A114670025700-2.

pdf、A55000000A114670025700-3.pdf)

主旨：有關「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計畫」

114年度第2次公告受理申請案，請協助公告周知，並鼓勵

所轄（屬）機關單位、團體踴躍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客家基本法》第14條規定：「政府機關（構）應提

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務，於公共領域提供客語播

音、翻譯服務及其他落實客語友善環境之措施」及《客語

為通行語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內之

政府機關（構）、學校對外提供公共服務時，應具備以客

語提供公共服務之能力」。

二、本會為尊重多元文化，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以促進

客語重返公共領域，訂有旨揭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補助項

目包含口譯服務、臨櫃服務、播音、多媒體資訊服務及其

他有助於提供公事客語服務之培訓講習等，請優先鼓勵位

於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如附件1）之公私立機關（構）及民

檔　　號:
保存年限:

0

法務部 1140401

1140007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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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踴躍申請，並可結合現代科技，提升客語無障礙公

共服務質量，共同營造客語生活化使用環境。

三、另為提升地方單位推廣客語公共化，提升客語服務量能，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向本會申請口譯機硬體設備購置

經費補助，提供轄內各公私單位租借調用，請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衡酌轄內口譯服務需求，向本會申請補助購

置口譯設備。

四、旨揭計畫114年度第2次受理期間自114年5月1日起至114年5

月31日止，申請單位請於本會「獎補助系統-線上申辦」

（網址https://gov.tw/icq）線上申請，並於受理期限內

檢具申請表、計畫書等各10份（含電子檔）函送本會辦

理。

五、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時，申請補助者如為公職人員或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詳見本會公告內容），向本會申請補助前，

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係，並填寫事前揭露

表。

六、隨文併附補助作業要點及補助原則經費表各1份供參（如附

件2、3）或見本會全球資訊網公告資訊（網址

https://gov.tw/YMq），若有任何問題請逕洽本會聯絡

人：廖先生，02-89956988轉分機301。

正本：內政部、文化部、交通部、農業部、環境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勞動
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法務部、中央選舉委員
會、國立故宮博物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副本：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02



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 

民國 92年 6 月 18日客會文字第 0920004536號函訂定 

民國 93年 1 月 12日客會文字第 0930000449號函修正 

民國 94年 1 月 10日客會文字第 0940000495號函修正 

民國 95年 3 月 2 日客會文字第 09500017902號令修正 

民國 98年 4 月 6日客會文字第 0980003379號令修正 

民國 99年 3 月 29日客會文字第 0990003576號令修正 

民國 99年 12月 15 日客會文字第 099001565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0日客會法字第 101002369 號令修正；並溯自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1 日生

效 
中華民國 112年 11 月 21日客會語字第 11267011132號令修正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尊重多元文化，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

以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特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

要點。 

二、補助對象：立案之國內公私立機關（構）及團體(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三、實施原則： 

（一）公共化原則：公共場所多以客語為主要使用語言。 

（二）多元化原則：增進民眾對使用客語之尊嚴和自信，及對異語言文化的了解      

和尊重。 

（三）普及化原則：客語普遍推行於機關、學校、社團、商家企業、鄰里社區。 

（四）生活化原則：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以客語溝通。 

四、補助項目： 

（一）項目 

1.口譯服務。 

2.臨櫃服務。 

3.播音。 

4.多媒體資訊服務。 

5.其他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服務提供之相關製作、研習、訓練、臨時派

遣人力、器材設施租用等必要經費。 

（二）前述各項公事客語無障礙服務所需經費，不得作為購置硬體設備之用；惟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實際需求，申請購置口譯機設備，並以一次為

限；臨櫃服務人員人事費用不得以固定、經常性方式支付，應以臨時派遣

人力或招募志願服務人員為原則。 

五、補助經費及原則： 

(一)每案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為原則。 

(二)本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比率依財力級次，其最高補助比率，第一級  

不予補助，第二級為百分之七十八，第三級為百分之八十四，第四級為百

分之八十六，第五級為百分之九十。 

六、申請程序： 

(一)申請單位可於前一年度十一月及當年度五月檢具申請表（如附件一）、計畫

書各十份連同光碟片或電子檔一份函送本會辦理。 

(二)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得不予受理；表件不全者，得請其限期補正一次，未



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不予受理。 

七、計畫書應具項目 (如附件二) 如下： 

(一)計畫名稱 

(二)目的 

(三)辦理期程 

(四)計畫內容 

(五)實施方法 

(六)經費來源 

(七)經費概算 

(八)預期效益 

(九)檢附文件 

八、審查作業：  

(一)由本會業務單位依本要點進行初審，並擬具初審意見，供審查小組複審。 

(二)審查小組由五人至七人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審查，並得邀請     

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九、審查考量原則：  

(一)申請地區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得列為優先補助之參考。 

(二)計畫之可行性。 

(三)對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之實質效益。 

(四)對提振客語地位之宣導效果。 

(五)服務對象之廣泛性。 

(六)配套之宣導計畫。 

(七)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八)計畫執行預期效益。 

十、經費撥付與核銷： 

（一）經費撥付： 

1.直轄市、縣（市）等地方政府：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若計畫執行至當年度十一月，

則於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收據（附件三）、納入預算證明、

計畫總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四）、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附件

五），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並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

金額、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附件六）等，報本會請款。 

2.已設置校務基金之大學校院： 

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

規定辦理。本計畫之全部經費應納入基金收支管理。其支出原始憑證

請妥善保管，以供本會及審計機關就地查核，免送本會核轉送審。受

補助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若計畫執行至當年度十一月，則

於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收據（附件三）、計畫總經費支出明

細表（附件四）、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附件五），如接受二個

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並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成果報告書

（含電子檔）（附件六）等，報本會請款。 



3.其他：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若計畫執行至當年度十一月，

則於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統一發票或收據（附件三）、計畫

總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四）、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附件

五），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並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

金額、補助項目支出原始憑證、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附件六）

等，報本會請款。 

 (二) 成果報告書應視補助項目，分別檢附照片、播音光碟等資料，並依下列

評估基準詳列評估結果，未列評估結果者，嗣後不予補助。 

1. 同步口譯服務：以服務場次、人次、時數等為評估基準。 

2. 臨櫃服務：以服務人次、時數等為評估基準。 

3. 播音：以播放次數為評估基準。 

4. 多媒體資訊：以多媒體資訊用品使用頻率為評估基準。 

5. 其他服務請於申請案中自行規劃評估基準。 

（三）受補助單位，逾期請款且未事先報本會核備者，視同放棄。 

（四）補助款應專款專用覈實核銷，不得變更用途，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

餘經費應照數或按本會補助比例解繳國庫。 

（五）原始憑證應依照「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並加裝封面（附件

七），依序裝訂。 

（六）涉及個人所得稅之扣繳事宜，由受補助單位依規定辦理，並於原始憑證

送本會時，一併送相關扣繳證明文件。而人事費、鐘點費之領據需有當

事人簽名，且涉及個人所得之支出原始憑證上，請加註「已辦理所得稅

扣繳」字樣，並由承辦人員簽章。 

十一、其他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實施場所適當位置、地點標示「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

語無障礙環境」相關文字，未標示者，得取消其補助，或核減其金額。 

(二)受補助單位應依本會核定之計畫執行，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者，

應於計畫開始前一週敘明理由，報本會備查；未依核定計畫辦理者，撤

銷其補助。 

(三)受補助單位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就補助案所提供之各項成果，

無償授權本會以非營利目的公開發表、利用。 

(四)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恕不退件。 

十二、政策性補助項目，得不受第五點(一)、第六點及第八點之限制，並經專案

審查，報奉核定後實施。 

十三、有關督導評核事項，本會另訂定「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督

導評核要點」辦理之。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計畫」補助原則經費表 

項次 補助項目 參考細項及內容 建議經費 備註 

1 口譯服務 1. 同步口譯 

2. 逐步口譯 

鐘點費以 1,200 

元/小時為原則 

客語通譯費(含口譯及手譯)。  

2 臨櫃服務 1. 臨櫃人員服務

費半天以至少

3小時計算 

2. 每一服務據點

最多 2人。 

每處每人半天

200元、全天 400

元 

1. 建議聘請通過客語能力認證

之臨櫃服務人員。 

2. 不得以固定、經常性方式支

付，應以臨時派遣人力或招

募志願服務人員為原則。 

3. 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

應扣取補充保費者，依規定

扣取個人 2.11%健保補充保

費。 

3 播音 

 

電話語音自動總

機、電話客語語

音錄音及語音模

組設定錄製費 

每組原則以 2

萬 2,000 元為

上限 

含客語語音查詢設定燒錄、電話

客語語音錄音及語音 IC 晶片

設定燒錄費等項，依實際需求項

目審核。 

電梯客語語音錄

音及客語語音數

位設定錄製費  

每部電梯每組

原則以  2 萬

5,000 元為上

限 

含電梯客語語音錄音及電梯客

語廣播語音設定燒錄費等項，依

實際需求項目審核。  

門診檢驗客語自

動叫號語音錄製

費 

每組以 1萬

7,000元為原則 

含客語錄音及客語自動叫號語

音設定燒錄費等項，依實際需求

項目審核。 

4 多媒體資訊

服務 

客語電子出版物、

衛教影片製作、宣

導短片配音錄製費 

每件最高補助

以 5萬元為限 

具客家知識及客語訊息露出之

數位影像製作及客語配音錄製

等。 

5 客語培訓講

師費 

一般客語詞句及

會話講師鐘點費 

每小時 800元 1. 建議聘請客語薪傳師或通過

中高級客語能力認證講師，

鐘點費核給 800 元/小時；

外聘講授者若為大學教授、

專家學者或具相當專業能力

者，可依行政院訂定之「講座

鐘點費支給表」核給至多

2,000 元/小時。。 

2. 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

應扣取補充保費者，依規定

專業用語(如醫療

用語)講師鐘點費

  

每小時 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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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補助項目 參考細項及內容 建議經費 備註 

扣取個人 2.11%健保補充保

費。 

6 客語研習教

材費 

客語書籍教材費 依計畫審核 1. 自編教材：每本以 1,000元

為原則。 

2. 醫護客語書籍，依出版定價

及使用人數補助。 

研習講義費 每人 100元 客語教學教材。 

7 客語文宣印

製費 

 

「𠊎講客」客語

友善環境標誌壓

克力牌 

每座 4,500元

為原則 

視覺設計、完稿、發印、現場

施作、電子文宣、「𠊎講客」標

誌、看板廣告等設計與製作

等。 紅布條 每條最高以

2,000元為上限 

招募志工簡章、

海報、宣傳單及

其他 

依計畫審核 

8 其他 客語情境布置、

客語相關推廣等 

依計畫審核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 

   中華民國108年11月5日客會文字第10861018081號公告 

 

客語為通行語地區：以依本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 公告

作業要點」規定經本會公告客家人口達 1/3 以上之鄉(鎮、市、區)，計 70

個鄉(鎮、市、區)。 

鄉(鎮、市、區) 

桃園市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

觀音區、大園區、大溪區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

新豐鄉、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寶山鄉、

峨眉鄉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市、卓蘭鎮、大湖鄉、

公館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三義鄉、

西湖鄉、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泰安鄉、

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 

臺中市 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豐原區 

南投縣 國姓鄉、水里鄉 

雲林縣 崙背鄉 

高雄市 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 

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

竹田鄉、新埤鄉、佳冬鄉 

花蓮縣 
鳳林鎮、玉里鎮、吉安鄉、瑞穗鄉、富里鄉、

壽豐鄉、花蓮市、光復鄉 

臺東縣 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 

合計 70個鄉(鎮、市、區) 

          參考資料：客家委員會 106年 2月 24日客會綜字第 1060002892號公告。 

 (網址：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3&PageID=38317) 


